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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灵修纲要信息

【经文】出埃及记二十一章 1-27 节

「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 2 你若买希伯来人作奴仆，他必服事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

白白地出去。 3 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 4 他主人若给他妻子，

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 5 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

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 6 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或译： 神；下同）那里，又要带他到

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事主人。 7 「人若卖女儿作婢女，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

出去。 8 主人选定她归自己，若不喜欢她，就要许她赎身；主人既然用诡诈待她，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

9 主人若选定她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她如同女儿。 10 若另娶一个，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

仍不可减少。 11 若不向她行这三样，她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地出去。」 12 「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

把他治死。 13 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 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 14

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治死。 15 「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

死。 16 「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治死。 17 「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

死。 18 「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是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 19 若再能起来

扶杖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工夫用钱赔补，并要将他全然医好。 20 「人若用棍子打

奴仆或婢女，立时死在他的手下，他必要受刑。 21 若过一两天才死，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 22

「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坠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她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

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 23 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 24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

25 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 26 「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

以自由。 27 若打掉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

【纲要主题】30 典章启示神恩典

中心节：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

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事主人。（出二一 5-6）

引言：典章的部分是包括二十一、二十二和二十三这整整三章。在这三章里，神向以色列人说出了他们生

活的规范，也可以说是人和人的关系，如何处理人和人当中的问题。我们都晓得律法分成三个大部分，就

是诫命、典章和律例。诫命就是上一章所说的那十条，典章就是现在我们要念的这三章，律例就是整本利

未记。诫命是整个律法的基础；典章是关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也可以说是人际关系的要求；条例就

是人敬拜神的时候，所必须遵守的法则，是以人和神的关系为主要的内容，如何处理人和神的关系。

经文纲要：

一、对待仆婢的典章（1-1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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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待奴仆的典章（1-6 节）：

1）对独身者的条例:这是要保障所有的奴仆，让他们受到合理的待遇。显示希伯来奴仆享有安息年的权利；

他工作六年后，第七年可以「自由」，不再受束缚。

2）对有妻者的条例:为保障人身自由，奴仆若单身被买来的，就只能单身出去；但与妻同来的，妻子亦可同

时出去。至于主人给他妻子，以及所生的儿女，要归于主人，他要孤身出去。

3）对爱家者的条例:爱甚至会使人宁可为奴而不要自由。永久为奴的手续：那人须被带到审判官面前，证实

他的心愿；然后带返主人的家门前，用锥子在他的耳朵钻一个孔，作为归属主人的记号。

2. 对待婢女的典章（7-11 节）：婢女不可像男仆一样，可在服事六年后自由出去。女仆有机会嫁给主人或

他的儿子，或由亲属买赎回来。这种规定有以下几点:

1）主人若喜欢这女儿，就可以娶她。

2）若不喜欢她，又不娶她，不可以把她卖掉，要应许她赎身。

3）主人没有权柄将她卖给外邦人。

4）主人购买女奴的初衷可能是想娶她为妾，后来想把她给儿子。这样，她在家中都应拥有女儿的地位。

5）若另娶一个，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和性事三项的事，仍不可减少，若不向她行这三样，婢女就可以不用

钱赎，就可白白地出去。

二、杀人伤人的条例（12-27 节）

1. 打死他人的条例（12-14 节）：

1）强调杀人的必被治死，原则上是杀人者偿命。

2）没有预谋的谋杀，杀人者可以逃到一个避难的地方去躲避死者亲属的报复。

3）若是蓄意杀人，即使祭坛也不能作为一个安全的避难所，要予以逮捕，立即处罚。

2. 打父母亲的条例（15 节）：父母特别受到保护，凡打父母亲的，必要把治死。凡是父母的权威受到藐视

的地方，社会就不可能安全和长久存在。

3. 拐带人口的条例（16 节）：拐带人口是一种严重的偷盗行为。不论他已卖出，或仍控制在其手下，罪情

都是一样，必要把他治死。

4. 咒骂父母的条例（17 节）：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由于父母在儿女年幼的时候是代表神的，咒骂

父母的惩罚就与亵渎神的惩罚相当。

5. 殴打重伤的条例（18-19 节）：人若因争执时打伤对方，便要用钱赔补，并且付上一切医疗费。否则，

要受以伤还伤的惩治。

6. 打死仆婢的条例（20-21 节）：人可以惩罚奴仆，但却无权杀害他。如果奴仆挨打后立刻死去，主人便

有罪了；但如果奴仆过一两天才死，主人就可以不受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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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致伤孕妇的条例（22 节）：人若有彼此争斗，伤及孕妇，甚至令她早产堕胎，就算随后无恙，妇人的丈

夫也可索取赔偿，并由审判官来断案。

8. 个人受伤的条例（23-25）：关于个人受伤的典章，大致是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除了杀

人案外，所有案件都可作赔偿解决。

9. 伤坏仆眼的条例（26-27 节）：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婢女的一只眼或一颗牙，仆人或婢女可得自由。这

是禁止虐待奴婢的人道法律，保障奴隶的人权。

结语：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主用十字架上舍命牺牲的爱，将我们挽回和赎买回来的。神免了我们的债，

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而是作主爱的奴仆，成为神的仆人和使女，心甘情愿地事奉祂。因此，我们就要

凡事顺服我们的主人，在神所托付的一切事上有忠心，好让我们能在祂的里面享受快乐。同时，神还要求

我们不可杀人和伤害人，因为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打父母的、拐带人口的、咒骂父母的，都要被

致死，因为父母是神权柄的代表，生命的权柄是在神的手里；凡是亏负人的都要赔偿，并且不可以报复过

度，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啊，感谢祢顾念我们，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走义路，我愿凭爱

心事奉祢、服事人，也愿意行公义，尽力与众人和睦。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明天灵修进度：出二十一 28-二十二 15

【真心话】30 神如何看待「奴仆」与「死」？（出二十一 1-27）

「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作奴仆，他必服事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

白地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

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

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

他就永远服事主人。」（出二十一 1-6）

引言：今天的灵修经文（出二十一 1-27），主要讲述，释放奴仆与杀人伤人的条例。有关希伯来人奴仆的

条例，自古至今仍是世代适用的。当希伯来人:1）由于贫穷和债务或是被父母卖掉；2）无力偿还偷盗之物，

而成为了同族人的奴仆，他们的身份不是永久性的奴仆，6 年后就满期，可以成为自由人。这里严厉地限制

了为奴的时间，并且更保护了被卖为婢的妇女在律法上的地位，特别是在婚姻上。杀人伤人的条例中，12-17

节论及了相当于死刑的四种罪行：1）谋杀罪;2）殴打父母的罪;3）拐卖罪;4）咒骂父母的罪。18-27 节论

及有关伤害罪的处罚和有关赔偿的法规。基本上有：1）殴打重伤的条例；2）打死仆婢的条例；3）致伤孕

妇的条例；4）个人受伤的条例；5）打坏仆人的眼与牙条例。伤害与赔偿的条例，大致是以命偿命，以眼

还眼，以牙还牙等。除了杀人案外，所有案件都可作赔偿解决。

【牧者短讲】30 律法的典章为何从对待奴隶开始（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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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律法的第一段，竟然规定了以色列人和他们奴隶之间的规范，你不觉得太奇怪了吗？好歹也要说什么

是人，人应该怎么活着，你们从什么开始嘛，或者说人跟人应该互相敬重，或者所做的事情都不应该违反

公序良俗。你得讲一点点好听的，讲一点点像样的，讲一点点总则的，讲一点点概念性的。怎么第一章规

定说：「怎么买仆人，怎么卖仆人，仆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读圣经最稀奇的一件事情我们不了解，这个总则恰恰就是总则，这个是提纲挈领的重点在这边，

那就是什么呢？人类彼此互动的原则是「回应神对人的作为，是回应神对人的作为」。

如果我们对照十诫的内容就不稀奇了，十诫的前言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

出来」，所以神说：我跟你的关系是因为你是我的仆人，我把你救出来了，你本来是别人的仆人嘛，对不

对？你本来是别人的仆人，我把你救出来，那你就是我的仆人了，不是这样子吗？今天你欠别人一千万，

你这样讲：「你不要，我欠别人一千万」，然后别人要抓我、杀我、打我、告我，结果你过来你跟我说：

李长老，那一千万我帮你给了。真的吗？真的。然后你就把一千万给我，我就把一千万给他，然后现在换

谁欠谁的钱呢？就我欠你的钱嘛，对不对？除非你跟我说，「李长老你不用还了」，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可基本上他有两个动作，第一个你替我还，那所以我就从欠他钱变成欠你钱嘛，所以神把他们的百姓，神

把埃及为奴的救出来，就成为神的奴隶了嘛，对不对？我把你买过来了，把你救出来了。

可是神说：「不，你不是在作奴隶，你是在作儿子的」。奴隶跟儿子差很远呢，奴隶跟儿子差很远呢，奴

隶作牛作马，死我们都不同情他，儿女可是心头肉，一点点苦都不行，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这样。所以当神

提到「你是我买赎回来的，成为我的仆人，我把你当儿女」以后，他告诉以色列人说：所以你要怎么对你

的仆人呢？这听得懂吗？你要怎么对你的仆人，你要怎么对你的仆人呢？你知道在那个年代，在那个时代，

无论是埃及、希伯来民族或者其他民族，有奴隶是很正常的事情，所有的民族都把奴隶当商品来卖，打死

奴隶，不用说我的奴隶呀，我打死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我的笔，这是我的笔，我折断可不可以？我的笔嘛。

你不要浪费资源的，不不不，这是我的，资源是你说的，但是这是我的，对不对？奴隶被打死别人不会管，

也管不着。可是神在颁布神和人之间的十诫之后，就继续颁布人间的法规的第一章，就明文的规定希伯来

人和他这个奴隶的关系是什么，这是基本原则。他的意思是说：「我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别人」。我先

讲我怎么对你的，就是你是个奴隶，我把你买进来变成我的儿女。

现在你的奴隶怎么作呢？就是你要把他当成孩子一样，但是因为还是奴隶嘛，所以你就要六年用完就把他

放走，放手时该给他的就要给他，不该给他的你给不给是你的事，但是你可以不给。亲爱的弟兄姐妹，今

天也是如此，当我们在想人要如何彼此相对待的时候，我们想到最重要的就是公平跟公义，对不对？今天

我们想到人类最高级的就是公平跟公义嘛，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你欠我钱，你还我钱，你打我的左

脸，我就打你的右脸，反正公平嘛。可是神不这样说，神说：「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要超过公平、公义，

人应该用恩慈彼此相待。」

【真心话】30 神如何看待「奴仆」与「死」？（出二十一 1-27）

一、诫命、典章和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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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颁布「十条诫命」后，随即宣布了 70 多条有关律例，包括二十 22-26 的建坛的法则与二十一、二十

二和二十三三章。如果十诫相当于今天的宪法的话，这里的律例则相当于民法、刑法、诉讼法等一系列法

规。这些律例记录在本子上被称为「立约书」(二四 7)，而且被视为最神圣的书。「立约书」中，神向以色

列人说出了他们生活的规范。我们都晓得律法分成三个大部分，就是诫命、典章和律例。诫命就是十诫，

是整个律法的基础；典章是关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也可以说是人际关系的要求；律例就是人敬拜神

的时候，所必须遵守的法则。

二、释放奴仆条例是第一位

从二十一章开始是人际关系的条例，第一个条例是论到主人和奴仆的条例，为何不是把父母与儿女之间的

条例摆列在前面呢？或是严重的杀人条例放在前面呢？神把释放奴仆条例放在典章中的第一位，「你若买

希伯来人作奴仆，他必服事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2 节)这就是说以色列人为人作奴

隶的，只能作六年，到第七年，他便可以白白的脱离作奴隶的身份。人是按着神的形象与样式创造的，人

只能做神的奴仆，不能一辈子做人的奴仆，尤其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

释放奴仆的条例里提到，「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3 节上)意思是按着他的本相得释放。条例继续的

说：「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4 节)这样

对他来说真是一个极大的难处，他不想离开妻子与儿女啊！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补救的方法是他可以对

他的主人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5 节)因他爱他的主人，也爱他的妻子、

儿女，所以不甘愿离去，一直乐意留在主人的家里，叫自己能继续在爱的恩典中，继续的作爱的奴仆。当

他这样决定留在主人的家里，那该作的手续是什么呢？「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

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事主人。」(6 节)在门框用锥子来穿他的耳朵，把耳朵钉穿

了，这就是一个记号，这是一个爱的记号，一个听话的记号，一个对付肉体的记号，一个肉体被对付过的

人，才能永远因着爱听主人的话语服事主人。神释放我们得以自由，在神的恩典中，我们的耳朵当被锥子

穿，因着爱，我们愿意一生作听话与顺命作神的奴仆。

三、神如何看「死」这件事

接下来是杀人伤人的条例。神不喜悦死亡，因此神说：「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12 节）其

他还有三件事是必定要死的。1）第一是打父母的；2）第二是拐带人口的；3）第三是咒骂父母的。「拐带

人口」的，我们可以把它归纳到上面所说的杀人这一点来看。这样作好象是把照着神形像所造的人转变成

为一个商品，这是损害到神的形象。剩下的是「打父母」和「咒骂父母」：「打」和「骂」都要治死。为

何刑罚如此的重呢？因这与神的权柄有关，父母是神权柄的代表。「打」和「骂」父母都是干犯了神的权

柄，神不能容许这样的事发生，因此这样的人一定要死。相反的，神也应许「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二十 12)这是十诫中很清楚的诫命。

生死大权是掌握在神的手中，人没有权柄可以支配死亡，条例说到：「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立时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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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手下，他必要受刑。」(20 节)在人看来，主人对仆人有权柄。但神在典章里给我们看见，人对任何

人都没有权柄，因为所有人都是神所造的。只有神在人身上有权柄，所以人不能把人弄死了。条例继续说：

「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26 节)在诗篇里，诗人称颂神：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诗八 4)。神真是顾念人的神，他一面用公义的追

讨来保护人，一面用爱叫人享用祂的看顾。

【跟随你无怨无悔】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神

全地敬拜你 万民歌颂你

为了我的罪 你牺牲无悔

我愿跟随你 一生服侍你

生命中有你 心里就甜蜜

我要传扬你 我要赞美你

因为认识你 我是有福的

我愿跟随你 一生仰望你

主啊呼求你 主我称谢你

我举手祷告 我开口赞美

赞美你慈爱 歌颂你圣名

只要跟随你 我无怨无悔

【会前真心话】30 八个「不可」二个「当」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二十 2）耶和华神如鹰将以色列民背在翅膀

上，救赎出来归与祂自己。他们原本是埃及的奴隶，现今是神尊贵的子民。神不愿他的选民继续有着埃及

败坏的文化，因此颁给他们律法，要他们奉行，使他们有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神的律法，不是加给他们

的枷锁，而是他们头上的华冠荣冕(箴一 9)。摩西在约但河东岸向以色列人讲律法说：「哪一大国有这样公

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申四 8)神藉摩西所颁布的十条诫命，使

以色列人有建立良好社会的规范，更成为后代至现今文明国家立法的基本。十诫有八个「不可」——是说

人有不作为的义务，如果作了，就是犯罪，这是神对人的保护。二个「当」——是叫人有作为的义务，不

去作的就有罪。八个不可：不可有别的神、不可跪拜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

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恋别人一切所有；二个当：当记念安息日、当孝敬父母。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雅二 10）律法戳破了人

虚骄的面具，「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三 20)，在十诫的检视下，我们没有一个是义人，连一个都没有，

我们就能降卑自己，谦卑到十字架前，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信他而得白白的称义。信主重生的人，有圣

灵住在心中引导，使人结出圣灵的果子，作神顺命的儿女。「神啊！我当遵行你的诫命，祈求圣灵帮助我，

在我里面加力，而行出讨你喜悦的律法。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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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主题】30 典章启示神恩典（出二十一 1-27）

一、对待仆婢的典章（1-11 节）

1.对待奴仆的典章（1-6 节）

（1）对独身者的条例

（2）对有妻者的条例

（3）对爱家者的条例

2. 对待婢女的典章（7-11 节）

二、杀人伤人的条例（12-27 节）
1. 打死他人的条例

2. 打父母亲的条例

3. 拐带人口的条例

4. 咒骂父母的条例

5.殴打重伤的条例

6.打死仆婢的条例

7.致伤孕妇的条例

9. 个人受伤的条例

9. 伤坏仆眼的条例

《备注：C3 灵修的部分信息，是查考华人基督教查经大全编写而成。愿全地的教会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